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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自然资规发〔2020〕25 号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嘉兴经济开发

区（国际商务区）、嘉兴港区分局，市局各处室（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自然资源随机抽查监管工作，根据《浙江

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第三十二条、《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和《浙江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

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整理，现印发给大家。请各地认真

抓好贯彻落实。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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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
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牵头处
室

1
海域使
用监督
检查

1.《海域使用管理
法》第三十七条
2.《行政许可法》第
六十一条
3.《浙江省行政程序
办法》第七十六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一般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海域使用权取得情况。重点检查海域使用权
证书或临时海域使用证，核查用海申请人用
海项目的真实性。
2.海域使用许可实施情况。重点检查用海项目
名称、占用海域面积、使用期限、用途是否
与海域使用权证书一致。
3.海域使用权人履行义务情况。重点检查海域
使用权人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等事
项。
4.检查海域使用金缴纳情况。重点检查海域使
用金是否按时、足额缴纳。

海洋管
理处

2

矿产资
源勘查
开采监
督检查

1．《矿产资源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
2.《行政许可法》第
六十一条
3.《浙江省行政程序
办法》第七十六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一般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年度信息公示情况。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年度开采设计实
施情况。采矿权人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依法
采矿情况。采矿许可证变更、延续及采矿权
转让。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三率”情况。
采矿权占用费、采矿权出让收益和等法定费
用缴纳情况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帐户建
立情况。采矿权标识牌设立情况。粉尘防治
情况，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情况，绿色
矿山建设情况。
3.勘查许可证登记事项是否与实际一致； 探
矿权出让收益和探矿权占用费缴纳情况；是
否在项目所在地县级自然部门报告开工情况
或项目报备；是否在实施钻探、坑探等重型
山地工程时挂牌施工；是否超越批准的区块
范围进行勘查工作；是否存在以采代探行为；
是否存在无故停止勘查工作满 6个月的情况；
是否存在未经审批管理机关批准，擅自转让

地质矿
产管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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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事
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牵头处
室

探矿权的情况；是否按照自然资源行政管理
部门批准的勘查方案施工、是否完成最低投
入。
4.日常监管和实地抽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受到主管部门行
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履行情况。有无违反矿
产资源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3

地质灾
害防治
资质单
位从业
活动监
督检查

1.《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单位资质管理
办法》 第五、六、
二十三条
2.《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勘查设计施工单
位资质管理办法》第
四、五、二十二条
3.《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监理单位资质管
理办法》第四、二十
一条
4.《行政许可法》第
六十一条
5.《浙江省行政程序
办法》第七十六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重点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资质条件符合情况。
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是否建立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业务档案管理制度、技术成果、
和技术人员管理制度、跟踪检查和后续服务
制度，以及是否如实填写评估业务手册，如
实记载其工作业绩和存在问题；是否建立严
格的技术成果和资质图章管理制度。
3.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是否建立治理工程业务手册，如实记载其工
作业绩和存在问题；是否建立严格的技术成
果和资质图章管理制度。
4.是否及时按规定到相应自然资源部门办理
资质和项目备案。
5.技术负责人和其他评估技术人员参加业务
培训情况。

地质矿
产管理
处

4

地质勘
查活动
事中事
后监督
检查

1.《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 第七条第二款
2.《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许可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7
﹞46号）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重点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地质勘查活动遵守法律法规及地质勘查标
准规范情况。
2.财政出资的地质勘查项目履约情况。
3.遵守地质勘查市场秩序、公平竞争、诚实守
信情况等。
4.地质勘查行业和成果网络直报信息填报情
况。

地质矿
产管理
处



4

序
号

抽查事
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牵头处
室

5
测绘资
质监督
检查

1.《测绘法》第四十
九条
2.《测绘资质管理规
定》第二十四条
3．《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一条
4.《浙江省行政程序
办法》第七十六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重点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测绘单位基本信息及测绘资质条件符合情
况。
2.测绘项目承接、报送情况。
3.测绘分支机构情况。
4.测绘资质年度报告公示情况等。

测绘与
地理信
息处

6

测绘地
理信息
质量监
督检查

1.《测绘法》第三十
九、四十九条
2.《浙江省测绘地理
信息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重点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与运行情况。
2.测绘成果质量情况。

测绘与
地理信
息处

7

涉密地
理信息
保密检
查

1.《测绘法》第四十
六、四十九条
2.《测绘成果管理条
例》第三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重点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涉密测绘成果使用情况。
2.存储和处理涉密地理信息的设备及管理情
况。
3.涉密测绘成果保密管理情况。
4.核心涉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5.涉密成果销毁情况。

测绘与
地理信
息处

8
地图管
理监督
检查

《地图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四十二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重点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1.地图送审情况。
2.三大类“问题地图”情况。

测绘与
地理信
息处

9
土地复
垦监督
检查

1.《土地复垦条例》
第八条
2.《土地复垦条例实
施办法》第四十四条
3.《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规定》第二十二、
二十四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一般
现 场 检
查、书面
核查等

检查土地复垦义务履行情况，土地复垦活动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等。

生态修
复与耕
地保护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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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事
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牵头处
室

10

城乡规
划编制
单位监
督检查

1.《城乡规划法》第
二十四、五十一条
2.《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资质管理规定》第
三十条

设区市、
县（市、
区）自然
资源主
管部门

行政相
对人

一般
书 面 检
查、实地
核查等

1.主体资格是否依法终止，资质证书有效期是
否有效。
2.是否具备相应资质认定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要求。
3.是否存在以虚假承诺取得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资质的行为。
4.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
他形式非法转让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的行
为。
5.是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承揽城乡规划
编制工作。

国土空
间规划
与用途
管制处

注：1.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省有关要求动态调整；2.各地除组织落实本级计划任务以外，应同时根据要求配合落实上级抽查计划任务；3.重
点事项抽查比例不设上限，一般事项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0%，具体比例结合实际通过年度计划设定。4、林业有关事项根据林业厅后续工作部署再做
规定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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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4 日印发


